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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杨溪水库是饮用水源保护地，你们不能在这里游泳。”近日，记者跟随交通（运管）、环保、水务、公安、综合执法等部门工作人
员前往杨溪水库库区巡查时发现，各村码头边随意停放的私有船只已“了无踪影”，只有几艘外观有颜色的船只在库面上作业。
在巡查中，工作人员发现一对男女在水库边观望，工作人员当即上前劝导，告知其水库禁止游泳并叫这两人尽快离开。自今年5
月部门联合开展船只整治以来，杨溪水库水面船只停放现象明显好转，水库水质得到更好保护，助推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。

截 至 目 前 ，库 区 内 保 留 的 14

艘 船 只 已 经 完 成 外 观 喷 漆、编 号

区分。“运输危险物品车辆禁止驶

入”标志牌已整改到位，发放水源

保护倡议书 12000 份。为提供巡

逻 整 治 保 障 ，交 通 部 门 在 水 库 范

围 内 新 安 装 了 两 个 摄 像 头 ，并 将

之纳入到“雪亮工程”中，目前摄

像头数量已增至 12 个。如今，多

部 门 联 合 巡 查 形 成 了 长 效 机 制 ，

并制定巡查台账，做到有巡查、有

记录。

家住方岩镇灵岩寺前的村民应

先生告诉记者，非法船只整治是一

项很好的环保举措。特别是像一些

使用柴油启动的船，对水体可能造

成污染而且利用非法船只进行非法

捕捞还会破坏生态平衡。“经过整治

后，我发现水面上的非法船只几乎

看不到了，饮用水水质也得到了更

好保障，真是一举多得。”应先生高

兴地说。

对于此次船只整治专项行动中

拖离上岸的船只，有些已被船主转

卖掉，也有一些还留在农户家中。

“对于政府部门开展的船只整治行

动，我们一定支持。”船主王先生

说，“只是目前保留的农用船只数

量较少而且使用途中时常发生故

障，有些村民就只好拿出私人船只

代用。不少村民希望，能够多保留

几艘农用船来应对突发状况。同

时，对于脱离上岸的船只，希望政

府部门也能早日进行处理。让我

们一起携手，推进‘美丽永康’建

设。”

五部门联合开展船只整治专项行动
保护杨溪水库水源 助推我市生态文明示范县创建

□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施金果 郑琛婧

杨溪水库是我市数十万人饮用

水水源“大水缸”，也是我市最大的

饮用水水源。杨溪水库水质安全

问题显然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问

题。

近年来，因为杨溪水库作业船

只无明晰的责权界定和责任归属，

导致水库内无证作业船只泛滥，给

杨溪水库水质安全带来隐患。

5 月 15 日，在接到市领导对杨

溪水库无证作业船只进行联合整

治的批示文件后，交通运输局联合

环保局、水务局、公安局、综合执法

局立即行动。通过排摸调查，对杨

溪水库内无证作业船只进行拍照、

登记、建档，实行“一船一档”制度，

对船主的姓名、联系方式、住址等

做了详细登记。

截至 6 月 5 日，有关部门已排摸

出库面船只 56 艘，在建 2 艘。其中，

已处置的船只 23 艘（含未编号船

只），用于运输的船只 12 艘，其余 23

艘船只已与船主取得联系，并要求

船主限期内拖离上岸。

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

此次整治的目标是杨溪水库库区范

围内无其他无关作业船只，全市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

100%，并助力我市 2019 年通过省

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（市）技术评

估、2021 年生态文明建设各项指标

达到国家要求并争创国家级生态文

明建设示范县（市）。

今年 6 月，在前期工作的基础

上 ，交 通 运 输 局 等 部 门 再 次 联 系

各船船主，实时、具体掌握各船只

动 态 ，并 以 村 为 单 位 ，从 原 先 的

“一船一档”转变为“一村一档”制

度。

整治中，交通运输等部门建立

了保留船只监管机制，确定保留库

区 内 船 只 由 原 来 的 58 艘 减 为 14

艘，其中执法船只 3 艘，农业渡船 3

艘，保洁船只 4 艘，渔业公司船只 4

艘。该 14 艘船只应由专门部门负

责 统 一 管 理 ，并 根 据 船 只 使 用 类

别、使用性质喷不同颜色（执法船

只为白色，农业渡船为蓝色，保洁

船 只 为 绿 色 ，渔 业 公 司 船 只 为 黄

色）的漆料进行区分，相同类别、相

同使用性质的船只外观造型、漆料

颜色应保持一致，并标上序号进行

区分。

同时，涉及杨溪水库船只整治

工作的五个部门联合发布整治通告

及倡议书，为进一步扩大杨溪水库

船只整治的宣传面，提高市民的知

晓率，五部门工作人员走村入户向

市民传达饮用水水源保护意识，并

在库区范围内设置醒目的宣传标语

牌，在报纸、广播、新媒体等载体上

进行宣传，筑牢杨溪水库船只整治

的宣传基础。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

例》中有关规定，运输危险化学品的

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车辆限制

通行的区域。为此，交通运输部门

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设置了明显

的禁行标志，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

通行。

此外，杨溪水库船只整治涉及

的五个部门相互协作，相互配合，并

成立专门的巡查小组开展日常巡

查，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对杨溪水库

进行巡逻和监管。

杨溪水库全景杨溪水库全景

无证作业船只泛滥影响水质安全，多部门联合整治

从船只整治辐射水源保护，建立长效巡逻机制

船只整治推进“美丽永康”建设，库区村民颇为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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